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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海宁市龙洲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12·3”污水罐体坍塌重大事故

调查报告

日前，《嘉兴海宁市龙洲印染有限责任公司“12·3”污水

罐体坍塌重大事故调查报告》已经省政府批复同意并结案，现

予公布。

嘉兴海宁市龙洲印染有限责任公司“12·3”
污水罐体坍塌重大事故调查组

2021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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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 3日 17时 19分许，位于嘉兴海宁市许村

镇荡湾村许家浜 12号的海宁市龙洲印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龙洲公司)污水处理站 1号污水罐体（1号厌氧罐）发生坍塌，

造成 10人死亡、3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4500万元。

事故发生后，国务委员王勇、应急管理部党组书记黄明等

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全力做好事故处置和救治工作，

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督促各地抓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

严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时任省委书

记车俊、时任省长袁家军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要求全力做好人

员搜救和伤员救治，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并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查找盲区和死角，进

一步强化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严防各类事故发生。时任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冯飞，副省长高兴夫等省领导赶赴事故

现场指导救援。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及时赶赴现场指导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和《浙江省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省政府令第 310号）等规定，

经省政府批准，2019年12月5日成立了由省应急管理厅牵头，

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公安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

环境厅、省建设厅、省水利厅、省总工会及嘉兴市政府有关同

志参加的嘉兴海宁市龙洲印染有限责任公司“12·3” 污水罐体

坍塌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全面负责事故调查

工作。事故调查期间，事故调查组聘请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权威

机构和专家参与事故调查的技术工作。事故调查组坚持“四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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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

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检测鉴定、模拟实验和专家论证，查

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

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

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

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嘉兴海宁市龙洲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12·3”污水罐体坍塌重大事故是一起环保设施提升改造项目中

污水罐未经设计、未按标准制造导致坍塌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

一、事故有关情况

（一）事故发生和救援情况。

1.事故发生经过。2019年 12月 3日 17时 19分许，龙

洲公司污水处理站 1号厌氧罐（内有污水约 1.3万立方米）第

6-7罐节焊接结合处发生开裂，裂纹在污水喷射冲击下发生环

向扩展，扩展到罐体内部垂直布置 H型钢后发生纵向撕裂，罐

体向北侧坍塌，砸中相邻海宁市荡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荡湾公司)的 5号标准厂房，致部分楼体倒塌。罐内污水

在罐体破裂过程中瞬间向 5号、3号标准厂房一楼车间倾泄，

导致厂房内作业的数名工人被倒塌的楼体和布匹货架砸中，被

倾泄的污水冲击吞没。污水冲击导致罐体西侧河堤坍塌，河堤

上 2根电线杆及河对岸蒸汽管被污水冲击断裂。

2.应急处置情况。12月 3日 17时 20分，海宁市公安局

情指联情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后，立即应急联动海宁市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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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120急救中心、消防救援大队、供电公司、生态环境局等

单位和部门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处置。

嘉兴市、海宁市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紧急赶赴现场指挥

应急救援，共调动公安、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生态环境、消

防、供电等部门和属地政府 500余人，挖掘、吊装等救援车辆

30余辆，以及破拆机械、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装备进行救援

处置，对事故厂房及周边区域开展地毯式搜查，全力搜救受困

人员。12月 4日凌晨 2时 50分，经过 9个多小时的搜救，失

联人员全部找到，事故现场搜救基本结束。事故当天共造成荡

湾公司出租的标准厂房内作业工人 9人死亡、4人重伤、9人

轻伤，其中 1名重伤者于 12月 10日 19时许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嘉兴市、海宁市积极贯彻省委、省政府部署

要求，认真做好善后工作：一是全力抢救伤员，努力将人员伤

亡降到最低；二是成立工作专班，保障善后工作；三是及时公

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四是全面排查企业安全隐患，堵塞安

全监管漏洞；五是立即启动水体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对事故区

域地面污水进行截留引流，周边雨水井进行封堵，防止污水进

入河道，并持续对受污染河道水域进行监测，全面掌握污染团

流向和水质变化。截至 2019年 12月 11日 6时，事故企业所

在的新塘河相关水质恢复正常。2020年 2月 13日，龙洲公司

与死者家属均签订赔偿协议，该事故善后处理平稳有序。

（二）事故企业基本情况。

龙洲公司于 1997年 6月 18日注册成立，股东分别为:俞
炳良（法定代表人，占股 76.63%）、俞国良（占股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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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许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占股 3.41%）、朱国农（占股

3.22%），李仁飞、陆国平、黄高荣、胡荣根（各占股 1.93%），

高仁定（占股 1.28%），沈玉林和周根学（各占股 0.65%）；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1468万元；住所地为浙

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许村镇园区北路 1号；经营范围为纺织品织

造、印花、染整加工、纸管、尼龙袋制造（不含印刷）。事发

时公司共有员工 324人、固定资产 2.8亿元。2018年公司年

产值 3亿元。

（三）事故发生地及周边情况。

事故发生地为龙洲公司污水处理站，位于海宁市许村镇荡

湾村许家浜 12号的荡湾工业园区内，紧邻荡湾公司标准厂房。

1号厌氧罐①周边平面布置情况：东侧为终沉池以及在建好氧罐
②，再往东为 8只好氧罐、初沉池和二沉池；南侧依次为 2号、

3号厌氧罐、中间罐、冷却塔、污泥浓缩池和压泥间等配套设

施和设备；西侧为河道；北侧依次为荡湾公司的 5号、3号、2
号、1号标准厂房。受损标准厂房内承租企业为海宁都彩纺织

有限公司、海宁亿隆纺织有限公司、海宁远程纺织有限公司等 8
家公司。事故发生地及周边平面布置示意图、航拍图如下:

① 厌氧罐：一种通过厌氧反应对污水及污泥进行高效降解处理的装置单元，工作原理是废水通

过布水器进入罐体底部污泥层，与其中的厌氧微生物进行反应生产沼气，气、液、固混合液通过

罐体内上部三相分离器进行分离，污泥回落到污泥层，经过反应的废水则排出系统，同时产生沼

气。

②好氧罐：一种无害化、减容化、稳定化的污泥及废水综合处理装置单元，利用好氧微生物的反

应将污泥或者废水中的有机物进行分解的发酵容器，发酵过程需要进行强制通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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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地及周边平面布置示意图

事故发生地及周边航拍图（事发后拍摄）

（四）事故项目情况。

发生坍塌的 1号厌氧罐系龙洲公司“污水处理站综合提升

及锅炉脱硫、脱硝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零土地”技改项目）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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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的一个污水处理设备。

1.项目实施情况。龙洲公司于 2016年 10月开始实施“零
土地”技改项目，预算资金为 5500万元，截止事故发生当日，

项目会计账目反映共投入资金 6615万元，其中使用中央预算

内投资资金 772万元。该项目主要分两个子项目进行建设：一

是锅炉脱硫、脱硝技术改造项目；二是污水处理站综合提升项

目(以下简称污水处理项目)。污水处理项目分东、西两个地块建

设，合计用地 8230平方米。东侧地块用地面积为 3737平方

米，事故发生时正在建设好氧罐及其他配套设施设备，有关项

目经过正规设计，尚未投入使用；西侧地块用地面积为 4493
平方米，土地已经出让给龙洲公司，有关项目未经正规设计，

通过对原有生化池进行改造，建设了 1号、2号、3号厌氧罐

及配套设施设备。事发时污水处理项目还未完工，但相关污水

处理设施已投入使用。

2.项目备案情况。2016年 10月 28日，龙洲公司向海宁

市许村镇提交“零土地”技改项目备案申请，申请资料中 1号、

2号、3号厌氧罐未经正规设计，许村镇受理并完成了该项目备

案。同日，海宁市经信局受理完成该项目备案②，并将“项目备

案通知书”推送各相关部门。12月 9日，原海宁市环保局、海

宁市经信局分别受理并完成该项目环保登记备案、节能评估承

诺备案。

① 依据 2014 年省政府《关于推进工业企业“零土地”技术改造项目审批方式改革的通知》（浙

政发〔2014〕38 号）规定，工业企业“零土地”技改项目是指企业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技改

项目，只要不属于负面清单上的项目，只需向相关部门实行承诺报备，实施完成后通过验收即可。

② 备案文号为海经技备案〔2016〕6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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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故罐体施工情况。

1号厌氧罐高 32米、直径 24米、容量为 13500立方米，

于 2016年 7月开工建设，采用倒装法工艺施工，以 2米高度

为一圈从罐顶部往下焊接。罐体原定高度为 30米，施工过程中

由于污水处理工艺需要，承建单位建议并征得龙洲公司同意，

采用不锈钢对罐体再加高 2米。2016年 10月份进行试水试验

时，罐体高 16米处发生鼓包，施工人员在罐体内壁采用两节 H
型钢（12米/节）以平均间隔 2米的方式进行了垂直加固和鼓

包处环向加固处理。2017年 3月，1号厌氧罐投入使用。

事故调查中提取了 1号厌氧罐设计、施工相关资料，经核

查，罐体设计资料系伪造，1号厌氧罐实际未经正规设计，系

承建单位焊接工艺负责人马兆斌凭个人经验手工绘制。另外，1
号厌氧罐存在未经环保登记备案就开工建设、未经审批占用用

地红线外土地，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内用地，未经验收就投入使

用等违法、违规情况。经检测，罐体制造时存在严重未焊透缺

陷，罐体质量达不到钢制焊接储罐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经

核查，罐体罐基的施工承包人无建筑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但罐

基质量经检测符合相关要求。

（六）标准厂房情况。

标准厂房产权属荡湾公司所有，该公司为海宁市许村镇荡

湾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于 2015年 9月，法定代表人凌坚强。

标准厂房于 2015年 9月取得建设相关许可，2016年 11月开

始建设，2018年 1月投入使用，为荡湾村建设的村级工业集

聚点，主要业态为家纺制品生产，性质为租赁使用，事发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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幢标准厂房由 8家公司共同承租。

经调查，标准厂房建设规划、许可符合相关规定，厂房设

计、施工符合相关要求。未发现承租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存在违

法、违规问题。由于事故罐体占用用地红线外土地，导致标准

厂房与事故罐体距离过近。

（七）事故罐体施工单位。

江阴市五环化工机械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江阴市五环环境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环公司），法定代表人俞欢欢，经

营范围为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污水处理相关设备的经营管理，

污水处理，化工生产专用设备、钢结构件、污水处理设备的制

造、加工、销售、安装等。2016年 4月 19日，五环公司与龙

洲公司签订《工程施工承揽合同》。事故罐体施工过程中五环

公司负责人为俞欢欢，焊接工艺负责人为马兆斌，焊接工作现

场负责人为桑桂海。

经核查，五环公司无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不具备污水

罐体施工资格。

二、事故原因

经事故调查组现场勘查、计算分析，排除了以下可能引发

事故的原因:大风雷暴等自然灾害；罐体受到电线杆倒塌、蒸汽

管道爆裂影响等外力撞击；罐体基础失稳引发罐体崩裂垮塌；

罐内有机物集聚爆炸或憋压引发失稳垮塌等。

（一）直接原因。

事故厌氧罐未经正规设计，施工制造质量达不到钢制焊接

储罐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存在罐体壁厚强度不足、严重未



10

焊透等问题。在 2年多使用过程中，第 6罐节与第 7罐节焊接

接头焊缝处介质渗入发生腐蚀，强度持续减弱，在水的静压力

作用下发生破裂，裂缝继而沿环向、纵向焊缝瞬间发展，撕裂

罐体，最终导致坍塌。

（二）间接原因。

1.海宁市龙洲印染有限责任公司。

（1）违规进行项目建设。1号厌氧罐未经正规设计；“零
土地”技改项目于 2016年 10月 28日启动备案审批手续，但

1号厌氧罐于 2016年 7月已开工建设，存在未批先建违规行

为；未经事先审批，罐体占用用地红线外土地；违反规定未自

行组织竣工验收即投入运行。

（2）企业安全管理混乱。违规将 1号厌氧罐发包给不具备

资质条件的单位施工；未按规范要求进行沉降试验、水压试验

和无损探伤试验；明知 1号厌氧罐体在试水试验时发生鼓包现

象，虽经加固但未竣工验收就投入运行；1号厌氧罐与 5号标

准厂房安全距离不足，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重大安全隐患。

2.江阴市五环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无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资质，违规承揽罐体施工；无罐体设

计相关资质，违规帮助画制罐体设计草图；未按规范要求进行

焊接施工；未按要求执行施工过程及试验等质量安全记录制度。

3.地方党委政府履行监管职责不力。

（1）海宁市政府：未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履行地方党

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不严不实，对下级党委、政府及有关

部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指导督促不到位，对安全生产工作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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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效不力；对海宁市工业企业“零土地”技改项目审批方式改革

后的监管督促不力；领导许村镇及相关职能部门履行安全生产

监管职责不到位，推进镇街开展行政综合执法工作不力，督促

相关单位落实事中事后监管不力。

（2）许村镇党委、政府：履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

责任不到位，不能有效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上级党委、

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落实辖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整治不力。镇综合行政执法局未严格依法履行综合行政执法职

能，对事故企业未经审批占用用地红线外土地的违规行为监管

查处不力，对占用河道管理范围的举报违法行为查处不力；对

辖区内荡湾工业园区安全管理混乱监管不力，对“零土地”技改

项目建设带来的企业间风险辨识管控不到位，管理存在重大安

全漏洞。

4.相关部门履职不到位。

（1）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海宁分局: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

施的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监督检查不到

位；对项目未经环保登记备案就开工建设监管不力。

（2）海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作为“零土地”技改项目牵头

管理单位，落实监管责任不到位，对事故企业“零土地”技改项

目实施的事中事后监管不力；作为项目牵头单位及节能审批主

管部门，对企业未自行组织验收就投入生产的违规行为未履行

监管职责。

5.许村镇荡湾村两委非法出租村集体用地。

荡湾村两委未向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龙洲公司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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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站的厌氧罐占用村工业园区标准厂房红线、罐体与标准厂房

间距过近等违法情况，以协议补偿形式非法将土地出租给龙洲

公司使用。

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俞炳良，龙洲公司法定代表人，企业环保安全第一责任

人，因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于 2019年 12月 14日被公

安机关刑事拘留，2020年 1月 20日被逮捕，12月 25日被

海宁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2.黄高荣，龙洲公司副总经理，分管环保及污水处理站项

目负责人，因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于 2019年 12月 14
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20年 1月 20日被逮捕，12月 25
日被海宁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3.俞欢欢，五环公司负责人，因涉嫌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

于 2019年 12月 14 日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2020年 1月

20日被逮捕，12月 25日被海宁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4.马兆斌，五环公司焊接工艺负责人，因涉嫌工程重大安

全事故罪，于 2019年 12月 14日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2020
年 12月 25日被海宁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5.桑桂海，五环公司焊接工作现场负责人，因涉嫌工程重

大安全事故罪，于 2020年 5月 29日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12月 25日被海宁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二）予以行政处罚的责任人员。



13

1.朱国农，龙洲公司副总经理，分管公司安全生产工作，

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安全管理长期缺失，导致企业

安全管理状况混乱，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责成海宁市应急

管理局依照《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

改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撤销其与安全生产

有关的资格。”的规定，给予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资格的行政

处罚。

2.杨如富，龙洲公司污水处理站具体负责人，负责公司污

水处理站的日常管理工作，对污水处理站环保建设项目管理不

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责成海宁市应急管理局依照《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

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导致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的
规定，给予撤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资格的行政处罚。

（三）予以行政处罚的责任单位。

1.责成嘉兴市应急管理部门依照《行政处罚法》《安全生

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的规定，按照《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 》

（原国家安监总局令 77号）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龙洲

公司上限 29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2.责成嘉兴市建设主管部门依照《行政处罚法》《建筑法》

的规定，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714号）

第六十条“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的，予以取缔，处工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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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款百分之二以上百分之四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的规定，给予五环公司工程合同价款上限百分之四的罚

款。

（四）有关公职人员问责处理。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等

公职人员在履职方面存在的问题，浙江省纪委省监委依规依纪

依法组织开展审查调查，对 11名责任人员作出问责处理。

1.曹国良，海宁市委书记（时任海宁市市长），给予政务

警告处分。

2.汪国锋，海宁市委常委，长安镇（高新区）党委书记、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时任海宁市副市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3.杜莹池，海宁市许村镇党委书记，给予党内严重警告、

政务记大过处分。

4.朱燕刚，海宁市实业投资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

长、总经理（时任海宁市许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给予撤

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5.吴勤波，海宁市许村镇人民政府干部（时任海宁市许村

镇党委委员、许村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给予开除党籍、

政务撤职处分。

6.王水鑫，海宁市许村副镇长，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7.许明华，海宁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教育科技文

化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时任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海宁分局局

长），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8.冯杰，嘉兴生态环境局海宁分局水气环境管理科科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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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市环境保护局许村分局分局长），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9.王一鸣，海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时任

海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给予政务记过处分。

10.汪联丰，海宁市许村镇荡湾村党支部书记，给予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11.顾忠平，海宁市许村镇荡湾村村委会主任，给予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五）予以另案处理的个人和责任单位。

1.施正法，自然人，系龙洲公司罐基施工方，无营业执照、

无建筑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不具备承揽罐基工程的资格。责成

嘉兴市建设主管部门依照《建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给予没

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

2.浙江海辰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对罐基施工方无建筑

工程专业承包资质未履行监理职责。责成嘉兴市建设主管部门

依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393号）第五

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给予上限 29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3.事故调查中发现的其他违法违规线索，移交嘉兴市相关

部门另案查处。

四、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切实担负起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的重大责任。

各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特别是嘉兴市、海宁市要深刻吸

取事故惨痛教训，切实担负起“重要窗口”的使命担当，牢固树

立安全发展理念，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建设中自觉把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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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位置。完善和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

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坚决压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

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责任，层层压紧压实

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紧盯薄弱环节，

及时分析研判安全风险，严把发展规划、产业布局、招商引资、

园区及项目建设、经营管理全过程的安全关、环保关，采取有

力有效防控措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

为，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和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二）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工矿行业特别是涉及环保设施设备企业要全面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建立“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的安全生

产工作体系；自觉依法组织生产经营建设活动，严格落实环境

保护项目建设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
制度，要特别关注环保设施改造治理中潜在的安全风险，切实

做好风险排查，杜绝违法设计、非法施工，对项目中分期建设、

分期投入使用的设施应当分期验收，聚焦设计、施工安装、竣

工验收等关键环节安全生产责任的落实。按规定提取安全生产

费用，强化人员培训，确保设备设施完好有效；督促企业安全

管理人员、重点岗位人员、班组长和一线从业人员严格履行自

身安全生产职责，严格遵守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确保全员安全

生产责任落实到位。及时修订本单位生产安全应急救援预案，

完善事故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三）切实加强“零土地”技改项目和小微园区管理。

各级各部门要正确认识“零土地”技改项目不是“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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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化审批方式的同时要加强对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经信部

门要认真查找技改项目审批、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联合

发展改革、生态环境、建设、自然资源等部门，从制度设计、

职责界定、责任落实等方面提出确实可行、行之有效的整改举

措，确保“零土地”技改项目事中事后监管的持续有序。各地在

深入推进《浙江省第二轮安全生产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过

程中，重点加强对小微园区、村级工业集聚点的监管，建设、

自然资源、城市管理等部门要将非法占用土地、违法建设等行

为作为监管的重点，彻底消除企业内部安全隐患和企业因违法

行为对周边产生的安全隐患。

（四）严格落实部门安全监管责任。

针对“12·3”事故中暴露出的相关部门在污水罐体等环保设

施改造中存在的失管、漏管问题，各级政府要进一步明确各部

门的安全监管职责，厘清相关规定和要求，健全和优化新业态、

新形态安全监管的部门协同机制。生态环境部门要切实加强对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情况，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

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自然资源部门要强化对非法用地的监

管，源头管控因非法用地、非法建设带来的“先天性”隐患。建

设部门要加大对市政基础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力度，严格把控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中污水罐等设施设备质量。各相关部门要及

时有效共享监管信息，切实加强联动协调力度，联合加大对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未经设计、未按规范要求施工、未经试验

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构建起高效联动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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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